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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保險代理人 
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之研究 

摘 要 

過去數十年來保險代理人在國內保險市場存在空間極為有限，再

加上保險人對其佣酬支付標準欠缺合理性，致保險代理人在整個保險

事業發展過程中無法發揮其應有功能。近年來，由於國內保險業者對

專業分工經營之倡導、保險知識之普及、優秀保險人才之投入、保險

專業能力之提升，改變了保險代理人之角色與功能，促使保險代理人

佣酬支付標準之重新建構，成為保險代理人制度健全與否之重要關鍵

因素。本研究除回顧民國 51 年至 94 年 8 階段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

標準外，進而分析建構佣酬支付標準合理性應考量因素，最後並提供

相關具體建議事項，俾供為日後建構我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制度之

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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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保險代理人、保險經紀人、保險公證人三者被稱為保險輔助人，

顯示其在整個保險事業發展過程中，具有正面輔助之功效。依保險法

之定義：保險代理人係根據代理契約或授權書，向保險人收取費用，

並代理經營業務之人謂之。由此可知，保險代理人之權限來自於保險

人之授權，保險代理人僅能在授權範圍內代理保險人經營業務，至於

向保險人收取費用之多寡，應與保險授權範圍大小有其對應關係，倘

保險人授權範圍較大，保險代理人所收取之費用理應較高；反之，倘

授權範圍較小，則保險代理人所能收取之費用相對較少，此乃至為明

顯且屬公平合理。 

早期，國內保險人之業務經營較為單純，除業務行銷外大多自行

處理，保險人授權保險代理人執行其他業務範圍之情況並不多見，在

此階段，保險代理人之功能實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務員並無明顯差

異；爾後，隨著保險人業務經營之日趨複雜，保險人雖有意授權保險

代理人代為經營業務，惟在對保險代理人之專業能力缺乏信心情況

下，實難予以擴大其授權範圍；此外，囿於當時保險法令規定保險代

理費支付標準實屬偏低，使得保險代理人對其所代理業務工作之經營

權興趣缺缺，亦無意極力爭取。因此，長久以來保險代理人所能取得

保險人之唯一授權者，就僅侷限於代其招攬業務。  

反觀今日，因保險業專業分工經營理念之倡導，大幅提高業者管

理績效，同時，國外保險代理人對保險人所做之貢獻亦有目共睹。近

年來，由於保險知識普及、優秀保險人才投入保險市場、保險專業能

力日益提升、國內保險代理人角色與功能重新被檢視與肯定，保險人

對於保險代理人之授權亦有明顯改變，顯見保險代理人在未來保險經

營活動終將扮演極具重要之角色；惟過去長久以來保險代理人佣酬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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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標準欠缺公平合理性，勢將形成保險代理人正常發展之一大阻礙。

有鑑於此，建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之合理化，實為健全保險代

理人制度之重要關鍵所在。（請參閱表 1）  

表  1  保險代理人業務統計表  

（單位：千元）  

年度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總計  391 392 398 412 414 439 477 514 486

產險  273 263 278 284 281 303 338 378 353

家  
 

數  
＊  

 壽險  118 129 120 128 133 136 139 136 133

總計  7,800 10,241 25,093 48,227 58,608 59,407 76,555 74,968 81,497

產險  3,855 4,334 6,325 7,716 9,182 12,530 18,570 17,922 18,945

保  
險  
業  
務  
員  壽險  3,945 5,907 18,768 40,511 49,426 46,877 57,985 57,046 62,552

總計  67,955,508 80,199,702 81,100,278 91,032,354 153,219,168 211,151,976 260,923,588 237,760,256 243,259,319

產險  62,441,867 73,512,720 74,320,153 80,863,211 48,597,354 57,427,992 66,316,660 64,713,964 52,908,625

簽  
單  
保  
費  
收  
入  壽險  5,513,641 6,686,982 6,780,125 10,169,143 104,621,814 153,723,984 194,606,928 173,046,292 190,350,693

總計  6,678,848 6,632,599 11,146,358 10,528,447 16,635,860 18,469,664 22,109,599 18,985,040 19,759,373

產險  4,754,271 4,407,093 8,314,217 4,846,312 7,047,358 9,552,745 11,523,712 10,969,417 9,866,653

代  
理  
費  
收  
入  

壽險  1,933,577 2,225,506 2,832,141 5,682,135 9,588,502 8,916,920 10,585,887 8,015,623 9,892,720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  

註：＊家數統計包含個人及公司組織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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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之回顧 

論及我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相關法令規定，在早期由於國

內並無保險代理人名稱，保險經紀人就成為唯一保險仲介人，故在保

險費率結構項目僅規範佣金項目，至於保險代理人之代理費，則是日

後以行政命令方式規範之。依財政部 76 年 8 月 12 日台財融第

760819468 號函知：保險代理人除依規定可支領代理費外，尚可支領

佣金。有鑑於此，保險代理人之佣酬內容係包括代理費及佣金兩部

分，其中代理費多包含於其他費用項目內；而佣金大多以獨立項目核

列。今依下列年度之不同，分別予以扼要說明如下：  

一、民國 51 年以前 

在民國 51 年以前，我國雖有大清商律（清宣統 2 年）、保險法（民

國 18 年）、保險業法（民國 24 年）、保險業施行法（民國 26 年）、戰

時保險業管理辦法（民國 32 年）、戰時保險業管理辦法施行細則（民

國 32 年），惟在上述保險相關法令中，對於保險代理人及其相關佣酬

支付之標準並無任何條文予以規範。 

二、民國 51 年 

政府遷台後，保險監理單位基於實際監理需要，乃以修訂管理保

險業補充規定方式，明訂保險業承保火險業務，其費率自民國 51 年

度起，暫依下列公式核算，報部核定實施：  

表  2  保險業火險業務各項費率攤提比率表  
（單位：%）  

預期損失率  費率項目  
損失率  大火準備

佣金 各項
費用

各項
稅捐

預期  
利潤率  合計  

百分比  35 10 15 25 5 10 100 
保險代理人  

佣酬支付項目    ˇ 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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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 2 中，保險人可支付保險代理人之佣酬，除佣金占費率之

15％外，尚可在各項費用中酌予提撥支付代理費。  

三、民國 57 年 

政府為謀健全保險體制，遂於民國 52 年完成保險法修正工作，

隨後為配合保險法對保險分類之規定，著手財產保險費率結構之制

訂，並於民國 57 年正式實施之，透過此次之修正，不只一改過去僅

侷限於對火災保險費率之規範外，更擴大至適用於全體財產保險各險

種。謹此將財產保險費率結構列示如表 3：  

表  3  我國財產保險費率結構（民國 57 年~民國 66 年）  

（單位：％）  

保險種類  預  期  
損失率  

賠款特別準
備金  佣金  發展

基金
其他  
費用  

預期  
利潤  合計

火災保險  45 5 15 0 25 10 100 

船  體  險  
海上貨物險  

65 
55 5 5 

10 0 15 
20 10 100 

陸  空  險  55 5 10 0 20 10 100 

汽車損失險  60 5 10 0 15 10 100 

汽車責任險  65 5 5 0 15 10 100 

其他財產險  60 5 10 0 15 10 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 57 年 2 月 27 日（57）台財錢發字第 02725 號函。  

四、民國 66 年 

政府有鑑於原有財產保險費率結構無法配合保險實際經營需

求，乃於民國 66 年修正財產保險費率結構，俾能因應不同險種經營

成本需要。至於修正內容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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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我國財產保險費率結構（民國 66 年∼民國 84 年）  

單位：％  

保險種類  預期  
損失率  

賠款特別
準備金  佣金  發展  

基金  
其他  
費用  利潤  合計

火
災
保
險 

一般火災保險  
火災附加保險  
住宅綜合保險  

55 
60 
60 

4 
4 
4 

12.5 
10 
10 

0.5 
0.5 
0.5 

22 
19.5 
19.5 

6 
6 
6 

100 
100 
100 

海
上
保
險 

船  體  保  險  
海上貨物保險  
漁  船  保  險  

70 
60 
70 

3 
3 
4 

5 
12.5 

5 

0.3 
0.5 
0.3 

16.7 
18 

15.7 

5 
6 
5 

100 
100 
100 

陸
空
保
險 

汽車損失保險  
航  空  保  險  
其       他  

65 
75 
60 

3 
4 
3 

10 
1 

10 

0.5 
0.3 
0.3 

16.5 
16.7 
20.7 

5 
3 
6 

100 
100 
100 

責
任
保
險 

汽車責任保險  
其     他  

80 
65 

3 
3 

0 
10 

0.5 
0.3 

16.5 
15.7 

0 
6 

100 
100 

其
他
財
產
保
險 

工  程  保險  
保  證  保  險  
其      他  

60 
70 
65 

4 
4 
4 

10 
10 
10 

0.3 
0.3 
0.3 

19.7 
9.7 

16.7 

6 
6 
4 

100 
100 
100 

資料來源：財政部 66 年 4 月 22 日（66 年）台財錢第 13957 號函  

五、民國 76 年 

在上述財產保險費率結構表中，對於佣金項目規定具體明確；惟

對於代理費卻未能以獨立項目予以核列，極易造成混淆與不必要之爭

執。有鑑於此，政府保險監理單位以行政命令函示代理費支付標準如

表 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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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代理費支付標準表  

海  上  保  險  
保險  
種類  

火災  
保險  船體  

保險  
海上貨
物保險

漁船  
保險  

陸空  
保險  

責任  
保險  

其他財
產保險

代理費
標  準  5％  2％  3％  2％  2％  3％  2％  

六、民國 84 年 

隨著保險自由化之潮流趨勢，政府保險監理單位希望保險業在成

本之掌握更具彈性，於民國 84 年再度修正財產保險費率之結構，其

修正重點主要係將原有數個費用項目予以合併。其修正後之內容陳述

如下表 6 所示：  

表  6  我國財產保險費率結構（民國 84 年～民國 91 年）  

（單位：％）  

保  險  種  類  預   期  
損失率  

特   別  
準備金  

附加費用率  
（營業管理費用
及預期利潤等）  

合計  

保
險 

火
災 

一般火災保險  
火災附加保險  
住宅綜合保險  

55.5 
60.5 
60.5 

4 
4 
4 

40.5 
35.5 
35.5 

100 
100 
100 

保
險 

海
上 

船體保險  
海上貨物保險  
漁船保險  

70.3 
60.5 
70.3 

3 
3 
4 

26.7 
36.5 
25.7 

100 
100 
100 

保
險 

陸
空 

汽車損失保險  
航空保險  
其他  

65.5 
75.3 
60.3 

3 
4 
3 

31.5 
20.7 
36.7 

100 
100 
100 

保
險 

責
任 

汽車（任意）  
責任保險  
其他  

65.3 
65.3 

3 
3 

31.7 
31.7 

100 
100 

產
保
險 

其
他
財 

工程保險  
保證保險  
其他  

60.3 
70.3 
65.3 

4 
4 
4 

35.7 
25.7 
30.7 

100 
100 
100 

核准文號：財政部 84 年 6 月 26 日台財保第 842029937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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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民國 91 年 

政府主管監理單位為因應加入 WTO 後之保險自由化與國際化監

理政策，乃自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起分三階段實施保險費率自由化，

每階段為期三年。至於第一階段費率自由化之重點如表 7 所示： 

表  7  第一階段費率自由化之內容  

特     色  「附加費用率」之自由化  

實施期間  91 年 4 月 1 日實施  

個人保險  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
實施。  

商業保險  純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費，但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
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住宅火災保險  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地震保險  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中、小型保額之火
災保險業務  

1.純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費，亦得採核定之「表定加
減費規程」。  

2.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
實施。  

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  

1.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2.附加費用率中業務費用得自行釐訂之。  

保險新商品及其費
率審查  

採核備制，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適合採核備制者，採核准
制。  

備      註  

1.廢除住宅長期火災保險制度。  
2.恪遵危險對價原則，防止不公平競爭，危險保費按核定之
費率計價。  

3.附加費用率採「總量管制」原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基於費率自由化保險監理政策之實施，保險監理單位亦於 91 年

12 月 24 日修訂特別準備金比例，同時並放寬附加費用率改採上限

制，允許保險業者在核定比率範圍內自行訂定之（如表 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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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我國財產保險費率結構（民國 84 年～民國 91 年）  

（單位：％）  

保  險  種  類  預   期  
損失率  

特   別  
準備金  

附加費用率  
（≤）  

（營業管理費用
及預期利潤等）  

合計  
（≤）  

一般火災保險  
住   宅  
商   業  

 
55.5 
55.5 

 
1 
3 

 
43.5 
41.5 

 
100 
100 

火災附加保險  
地震、颱風、洪水  
其   他  

 
60.5 
60.5 

 
7 
1 

 
32.5 
38.5 

 
100 
100 

火
災
保
險 

住宅綜合保險  60.5 1 38.5 100 

船體保險  70.3 5 24.7 100 

海上貨物保險  60.5 5 34.5 100 

海
上
保
險 

漁船保險  70.3 5 24.7 100 

汽車損失保險  65.5 1 33.5 100 

航空保險  75.3 7 17.7 100 

陸
空
保
險 

其他  60.3 3 36.7 100 

汽車（任意）  
責任保險  65.3 1 33.7 100 責

任
保
險 其他  65.3 1 33.7 100 

工程保險  60.3 5 34.7 100 

保證保險  70.3 3 26.7 100 

其
他
財
產
保
險 其他  65.3 3 31.7 100 

核准文號：財政部 91 年 12 月 24 日台財保第 0910751651 號函。  
（備註）：自 91 年 4 月 1 日起實施費率自由化，附加費用率由各公司自行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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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民國 94 年 

我國保險費率自由化第二階段已於民國 94 年 4 月 1 日啟動，至

於本階段費率自由化之重點如表 9 所示：  

表  9  第二階段費率自由化之內容  

特     色  「危險保費」有限度的自由化  

實施期間  94 年 4 月 1 日實施  

個人保險  
1.純保費部分業者能提供精算統計資料者，其「危險保費」可
在規定範圍內作有限度之調整。  

2.附加費用率則由業者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商業保險  
1.純保費部分業者能提供精算統計資料者，其「危險保費」可
在規定範圍內作有限度之調整。  

2.附加費用率則由業者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施。  

住宅火災保險  
1.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  
2.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
施。  

地震保險  
1.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  
2.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
施。  

中、小型保額之火
災保險業務  

純保費部分，依核定之危險保費，但業者可就同一危險等級
中，依個別危險之差異度，逕行採行不同之危險保費簽單；
危險保費之差異幅度，經報准後實施。  

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  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保險新商品  
及其費率審查  採核備制，但經主管機關認定不適合採核備制者，採核准制。

備      註  

1.促使業者加強資料庫建立並培植本身精算技能，全面實施精
算師制度。  

2.實施保險業風險資本額（RBC）制度。  
3.附加費用率採「總量管制」原則。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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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民國 97 年 

我國保險費率自由化第三階段已於民國 97 年 4 月 1 日啟動，至

於本階段費率自由化之重點如表 10 所示：  

表  10 第三階段費率自由化之內容  

特     色  除政策性保險以外全面自由化  

實施期間  97 年 4 月 1 日實施  

個人保險  均得自行釐訂商品費率。  

商業保險  均得自行釐訂商品費率。  

住宅火災保險  
1.仍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  
2.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

施。  

地震保險  
1.按核定之危險保費計價。  
2.附加費用率得由業者考量本身狀況自行釐訂之，經報准後實

施。  

中、小型保額之

火災保險業務  
均得自行釐訂商品費率。  

強制汽車  
責任保險  

依核定之危險保費及附加費用率簽單。  

保險新商品  
及其費率審查  

個人保險採核備制，商業保險採備查制。  

備      註  
1.業務檢查事項，在於保險業者清償能力之控管與財務及業務

報表之公開揭露事項。  
2.放寬新商品送審，訂價及相關規範。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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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率自由化對佣酬支付之影響 

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後，在面臨自由化與國際化

之潮流趨勢，政府展開一系列之保險相關改革措施。民國 91 年 4 月

1 日保險監理單位開始實施三階段費率自由化，每一階段實施期間原

則為三年，目前已邁入第三階段。在過去六年，國內費率自由化實施

過程中，其率先費率自由化之項目，係以附加費用首當其衝，而保險

代理人之佣酬支付標準則被列入第一波費率自由化檢討範圍，如此不

僅改變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雙方過去數十年來和諧局面，同時亦對國

內保險代理人造成莫大深遠影響。  

在過去費率管制時代，由於政府監理單位對保險費率各項目支付

標準均予以明訂，保險人依此標準支付不得違反，否則將受到相關法

令之懲處，此者雖有助保險市場紀律之維持，但卻未能考量在市場機

制下雙方經營成本之平衡，保險代理人在欠缺誘因下當然很難能形成

蓬勃朝氣，導致長期以來國內保險代理人應有之功能受到抑制。如今

隨著費率自由化時代的來臨，將對保險代理人之佣酬支付造成下列深

遠影響： 

一、佣酬支付合理化 

在費率管制時代，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囿於相關法令之限

制，無法依據保險代理合約授權範圍大小以及實際經營成本覈實予以

支付，致使佣酬支付標準欠缺合理化。如今費率自由化後，保險人之

佣酬支付將依據保險代理人實際經營狀況決定，可使佣酬支付標準直

接反映經營成本，導向佣酬支付合理化之境界。  

二、佣酬支付制度化 

保險事業屬於金融服務業，在整個業務往來中，「人」之因素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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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最關鍵所在，在早期保險人對於保險代理人選任及其業務相關佣酬

之決定，完全取決其主觀判定，無視於客觀重要因素之存在，此種以

「人治」代替「法治」之方式，無法為保險經營帶來實際利益；然在

費率自由化經營環境下，將有助於佣酬支付制度化早日建構。  

三、佣酬支付公平化 

保險代理人之屬性、營業規模、代理品質均存有極大差異化，在

過去費率管制時代，其佣酬支付標準大同小異，缺乏實質公平性，導

致保險代理人在欠缺誘因前提下，大多固步自封少有長進。如今隨著

費率自由化來臨，保險人可視保險代理人努力成果給予不同佣酬支付

標準，使佣酬支付標準更趨於公平化。  

四、佣酬支付彈性化 

在往昔保險費率結構係由保險監理單位制訂施行，每次修正調整

必須事隔多年，實無法因應瞬息萬變之保險實際經營環境，使佣酬支

付標準欠缺彈性可言。如今隨著保險監理自由化，保險費率亦因之鬆

綁，保險人在佣酬支付標準較過去更能掌握較大調整空間，使佣酬支

付標準更具有彈性化。  

五、佣酬支付國際化 

隨著保險自由化與國際化之浪潮，國內外保險業交流將更甚於往

昔，在保險相關資訊公開透明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將擺脫過

去僵硬式支付方式，保險人將引進公平客觀之國外保險代理人佣酬支

付制度，使其在保險經營過程中創造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雙贏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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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建構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之考量因素 

無可諱言，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不僅影響保險人實

際經營成本，同時更攸關保險代理人整體產業之未來健全。有鑑於

此，建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實有其必要性，亦屬刻不容

緩之要務，至於建構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之考量因素計有下列數項： 

一、代理人屬性 

依現行相關法令規定，代理人可分為「專屬代理人」與「一般代

理人」兩種。前者因專屬某特定保險人，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兩者合

作關係至為密切，故佣酬支付標準較高；至於後者因與多數保險人訂

有代理合約，由於業務分散，其與保險人關係自不若專屬代理人來得

密切，以致保險人給予佣酬支付標準較專屬代理人為低。  

二、代理範圍 

在過去由於保險代理人專業素質良莠不齊，導致保險人對於保險

代理人之授權，均限縮於業務招攬，此與經紀人或業務員功能無異。

隨著保險教育普及，保險代理人專業加強，如今保險代理人專業素養

已較往昔提升，未來保險人基於產業分工考量，勢必將擴大其授權範

圍（諸如：核保、理賠等授權），保險代理人將因代理範圍擴大進而

提高佣酬支付標準。  

三、規模大小 

基本上，保險代理人規模大小亦會直接影響其佣酬支付標準，例

如在保險代理合約中保險人授權保險代理人招攬業務，倘業績量愈多

時，其佣酬支付標準愈高；反之，業績量愈小時，其佣酬支付標準隨

之降低，此者主要係在配合保險人以大數法則之經營策略，符合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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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經營成本所致。 

四、代理品質 

保險人支付保險代理人佣酬另一考量因素，則是保險代理品質。

通常保險人每在營業年度結束時，會依據其收支情形核付最後代理人

實際佣酬支付標準，例如保險人於年終時或代理合約結束時，會依賠

款率論其業務品質，進而決定佣酬實際支付標準。當賠款率低時，保

險人實際支付佣酬標準較高；反之，當賠款率較高時，保險人實際支

付佣酬標準隨之降低。  

五、發展潛力 

至於保險代理人未來發展潛力亦是保險人支付佣酬考量因素之

一。此種發展潛力之考慮，主要目的在於激勵保險代理人能精益求

精、向上提昇，如此對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均能造成雙贏局面。因此

每於營業年度終了時，保險人會衡酌保險代理人之業務成長率，核付

其佣酬標準，當成長率較高時，其佣酬支付標準較高；反之，當成長

率萎縮時，其佣酬支付標準較低。  

六、其他 

(一) 合作關係 

論及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雙方合作關係，通常包括過去代理期間

長久、保險代理人配合度高低等等，無疑地，當保險人與保險代理人

雙方合作關係密切時，保險人願意支付佣酬標準亦將提高；反之，雙

方合作關係疏遠時，保險人願意支付佣酬標準自隨之降低。  

(二) 信用評等 

在國外，依保險代理人之主客觀條件將保險代理人予以分級管

理，例如日本將保險代理人分為五級，每一級之核付佣酬標準自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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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不同，此種差異化管理將是未來發展趨勢，保險人可依保險代理人

分級管理進而決定其應有之佣酬支付標準。  

(三) 需求程度 

通常從保險人核付佣酬支付標準之高低，正足以反映保險人對其

需求程度之大小。例如在保險代理合約中載明火災保險佣酬標準高低

者，其真正意涵乃是保險人希望保險代理人多招攬火災保險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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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之實例說明 

關於如何建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謹此根據前述各

項考量因素，依序以實例列表說明如下：  

一、代理人屬性 

基本上，保險代理人之佣酬支付標準，將依代理人屬性有所不

同，一般較常見者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代理人屬性與佣酬對照表  

代理人屬性 一般代理人 專屬代理人 

佣酬（％） 0 酌加 1~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二、代理範圍 

通常保險代理範圍之大小，亦會影響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

代理範圍愈大者，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愈高。至於其佣酬支付標

準如表 12 所示： 

表  12 代理範圍與佣酬對照表  

代理範圍  佣酬（％）  備        註  

行銷  5~30 依險別、業務量、質、成長率而定  

核保  5~10  

理賠  按件計酬  採固定金額方式  

其他  雙方洽訂  依代理實質內容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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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規模大小 

保險代理人經營規模大小，亦是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之重要

考量因素之一。一般支付標準可採梯級佣酬制詳如表 13 所示： 

表  13 業績與佣金對照表  

業績（萬元）  佣酬（％）  
0 ~ 5,000 12.5 

5,000~10,000 14.0 
10,000~20,000 15.7 
20,000~30,000 17.4 
30,000~40,000 19.2 
40,000~50,000 21.1 

50,000 以上  24.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四、代理品質 

保險代理人之業務品質，通常係以賠款率為指標。至於賠款率對

保險代理人之支付標準詳如表所示： 

表  14 賠款率與佣酬對照表  

賠款率（％）  佣酬（％）  
0 ~ 10 10 
10~20 7 
20~30 5 
30~40 3 
40~50 2 
50~60 1 

60 以上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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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發展潛力 

論及保險代理人發展潛力，當以年度業績成長率為依據，因此成

長率與佣酬兩者關係如表 15 所示： 

表  15 成長率與佣酬對照表  

成長率（％）  佣酬（％）  
0~ 10 0.5 
10~20 0.6 
20~30 0.7 
30~40 0.8 
40~50 0.9 

 50~100 1.0 
100~200 3.0 
200 以上  5.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六、代理合作關係 

保險代理人與保險人之配合度，亦是決定佣酬之支付標準高低。

通常代理合作期間愈長，其代理佣酬支付標準亦會較高，兩者關係如

表 16 所示。  

表  16 代理合作期間與佣酬對照表  

代理合作期間（年）  佣酬（％）  
0~3 0 
3~5 0.5 

5~10 1.0 
10~20 2.0 

20 以上  3.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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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評等分級 

保險代理人評等分級之差異，亦會影響其佣酬支付標準之高低。

至於兩者關係如表 17 所示： 

表  17 代理人評等與佣酬對照表  

代理人評等（級）  佣酬（％）  
一  4 
二  3 
三  2 
四  1 
五  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八、成長率與盈餘 

至於保險代理人業績成長率與代理業務造成保險人盈餘，實是保

險人支付保險代理人佣酬標準重要考量依據。至於兩者關係如表 18
所示：  

表  18 成長率與盈餘關係表  

保  費  成  長  率（％）  盈餘占
保費

（％）  0~10 10~20 20~30 30~40 40~50 50~100 100 以
上  

0~10 1 2 3 4 5 10 15 
10~20 2 3 4 5 6 12 20 
20~30 3 4 5 6 7 15 25 
30~40 4 5 6 7 8 18 30 
40~50 5 6 7 8 9 21 35 
50~60 6 7 8 9 10 24 40 
60~70 7 8 9 10 11 27 45 
70~80 8 9 10 11 12 30 50 
80~90 9 10 11 12 13 33 55 

90~100 10 11 12 13 14 36 60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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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結論與建議 

回顧我國保險事業發展初期，由於保險人經營業務較為單純，保

險代理人在整個保險市場存在空間極為有限，隨後由於國內經濟持續

發展，國民所得逐年提高，再加上國人保險知識日愈普及，帶動國內

保險事業經營日趨繁榮，保險代理人之功能開始受到重視，其地位亦

日益重要。近年來隨著專業分工理念導入經營管理所獲致績效顯著，

保險代理人在整個保險事業發展過程中已屬不可或缺之重要一環。  

無可諱言，保險代理人提供專業服務所獲得合理報酬，此乃天經

地義之事。惟在國內過去數十年來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欠缺合理

化，實為眾人所詬病，此不僅直接影響雙方當事人應有權益，同時更

影響保險事業健全發展，因此，如何建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

理化，則是奠定保險代理人制度之重要基石。然因建構保險代理人佣

酬支付標準合理化所涉及層面極為廣泛，諸如：觀念導正、專業提升、

法令修訂、人員培育等均必須長期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與時間逐一予

以克服，如此方可建構符於國情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制

度。  

關於建構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標準合理化之建議事項，謹此研擬

下列數則建議事項，供請相關單位參酌：  

一、依保險代理人屬性決定佣酬支付標準 

依國外實施經驗得知，保險代理人依專屬代理人與一般代理人兩

種不同屬性，對其經營發展有深遠影響。專屬代理人因與簽約保險人

業務關係密切，業務集中且能熟諳保險公司企業文化，雙方相互信任

度高，故能取得較高佣酬支付標準；至於一般代理人由於廣度大且彈

性高，較不易為保險人所拘束，其業務分散且配合度不及專屬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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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因此在取得佣酬標準上，自不如專屬代理人；基於保險代理人間

對於未來發展方向不同之考量，其定位自然有所差異，若依保險代理

人不同屬性決定佣酬支付標準當屬合理。  

二、依代理合約代理範圍核定佣酬支付標準 

在過去國內保險人在代理合約對保險代理人之授權範圍，大多侷

限於業務招攬，使保險代理人角色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務員難能明

顯區隔，大大折損保險代理人應有之功能，此並非保險事業健全發展

之常態。誠如國外保險先進國家，保險代理人健全發展與否亦是保險

事業衡量指標之一。透過代理合約代理範圍之大小不僅可瞭解保險事

業成熟度，同時亦符合目前專業分工經營理念。保險人唯有在擴大授

權下，方能有效控制經營成本，而保險代理人亦唯有在專業能力之提

升下，方能獲取保險人之代理範圍，並依代理範圍大小來核定佣酬支

付標準。 

三、建立保險代理人分級管理制佣酬支付標準 

目前國內保險代理人尚未建立分級管理制度，導致形成不同工卻

同酬之不公平現象，對於優質保險代理人欠缺激勵作用，極易造成保

險代理人素質停滯不前無法提升之狀況，此種情況對於國內保險代理

人正值新興發展之際實有予以正視之必要；此外，加上目前政府部門

精簡人事，保險監理單位人少事繁，在面對保險代理人家數年年增加

之趨勢下，如能採分級管理方式才能有效提升監理績效；再者，如能

及早建立保險代理人分級管理制度，亦才有助於保險代理人佣酬支付

標準合理化之建構。  

四、加強保險代理人教育訓練 

回顧我國保險代理人證照取得方式可分為三種不同途徑，早期取

得之方式係透過申請途徑，無須經過專業科目筆試，被公認為最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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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證照之方式，由於沒有經由專業考試評定其保險專業知識，導致

取得保險代理人證照者良莠不齊；其次，民國 80 年起曾經二度委託

行政院青輔會辦理保險代理人證照考試，惟當時之考試方式係採選擇

題劃卡方式，無法測出應試者真正保險專業能力；隨後自民國 83 年

起由考試院收回自辦，考試科目與內容均較前兩種方式嚴謹且具有鑑

別度。因保險代理人取得證照的難易度不同，為避免保險代理人專業

素養之參差不齊，實有加強教育訓練之必要。 

五、重視保險代理人職業倫理道德 

基本上，保險代理人被定位為保險專門職業技術人員，故其職業

倫理道德之堅守尤為重要，否則難獲得保險人與廣大保險消費者之信

賴。因過去我國保險代理人素質良莠不齊，保險代理人職業倫理道德

欠佳者時有所聞，諸如開空頭公司販賣發票、挪用保費、惡性倒閉、

逃漏稅等不良行徑，或多或少均會重創保險代理人得之不易的商譽。

有鑑於此，在伴隨提升保險代理人專業知識外，對於其職業道德倫理

之實踐亦不可輕忽。  

六、擴大保險代理人授權建立專業分工經營理念 

論及我國保險代理人現行業務範圍大多侷限於業務招攬，鮮有代

理人從事核保、理賠等更具專業性之工作，因此，使得保險代理人與

保險經紀人、保險業務員角色重疊，其保險專業定位日益模糊，保險

代理人功能無從發揮，探究其原因：主要係保險代理人專業能力難能

獲致保險人肯定。惟隨著專業分工經營理念日愈普及，加上保險代理

人專業能力日漸提升，保險專業分工經營觀念亦受到重視，未來保險

人擴大保險代理人授權範圍將指日可待，然其先決條件必須是保險代

理人之專業能力得到保險人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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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積極輔導保險代理人增強國際競爭力 

近年來我國保險代理人家數雖逐年成長，然論其組織規模則多屬

小型公司，略具規模者實在有限，而足以與國外抗衡之大型公司，則

少之又少。顯示國內保險代理人有必要予以積極輔導藉以轉型，藉以

增加國際競爭力，期於不久之將來，我國保險代理人能配合國內保險

公司，在海外廣設據點，進軍國際保險市場，並在國際保險舞台占有

一席之地。有鑑於此，政府宜透過若干獎勵措施，激勵保險代理人以

增資或合併方式壯大本身經營規模，增加國際競爭能力。  

八、檢討不合時宜保險相關法令 

目前我國現行保險法令對於保險代理人佣酬規定，仍存有若干不

合理之處，諸如無視於保險代理人執行業務範圍大小，一律限制其支

付最高比例為 5％，實有欠公平合理性。依據國外保險先進國家實施

經驗得知，當保險代理人專業能力獲致肯定，保險人基於保險專業分

工經營理念，勢將核保、理賠工作授權保險代理人負責執行，如此原

有保險法令規定支付代理費之上限，恐難滿足保險代理人之經營成

本，故有予以彈性放寬之必要；此外，在保險代理人管理規則亦存有

疏漏之處，亟需適時檢討修正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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